
后勤处意识形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预案（试行）

根据学校党委部署，为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增强“四个意识”，加强后勤处意识形态应急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规范处置行为，提高处置能力，有序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突发事件危机，有效预防、缩小和消除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切实维护学校和后勤的和谐稳定，结合我处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守“主阵地”、种好“责任田”，把意识形态责任制全面落实到位。
2、 工作原则
对涉及意识形态的突发事件及时、果断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行为，尽快平息事态。力争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1） 快速反应，妥善应对。后勤党总支书记和后勤处处长对意识形态工作负首要责任，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问题不回避，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进行研判和上报，按学校的要求认真做好应急处理工作。
(2） 听从指挥，有序应对。工作小组根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大小，采取分级负责、分类管理、各方配合的方式，指导相关部门开展应对工作。
(3） 依法依规，合理处置。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必须严格做好保密措施，根据学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防止事态影响扩散。加强追责问责，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
3、 组织机构
为使处置工作更加迅速、有效，后勤处成立意识形态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小组。
组  长：后勤党总支书记、后勤处处长
副组长：后勤处副处长
成  员：后勤三个党支部书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4、 适应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后勤职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通过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发表、传播和开展与主流价值不符、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活动。主要包括：
（1） 大肆宣扬“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言论和行为。
（2） 在网络论坛（社区）、微博、微信、维权网站等平台对学校和后勤管理制度，国家、政府某项政策或某类问题进行歪曲、攻击谩骂、提出质疑等。
（3） 歪曲党史、国史、军史，丑化党的领袖，诋毁英雄人物，抹杀党的丰功伟绩，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不当言论。
（4） 发表违背党章、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妄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潮的不当言论。
（5） 削弱国家意识，宣扬西方“宪政”、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刻意夸大和渲染当前我国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故意放大“阴暗面”，淡化党的意志、理想信念、爱国意识、组织纪律、敬业精神等。
（6） 扭曲“反腐斗争”等热门话题，渲染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企图将反腐斗争涂抹上所谓“权利斗争”的色彩。
（7） 在校内外传播宗教、发展教徒，组织、参加“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活动。在校园内举行宗教活动、散发宗教类出版物和宣传品，传播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思想等。
5、 处置办法
（1） 突发事件分类
根据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程度将意识形态突发事件分为一般性突发事件、较大突发事件和重大突发事件。
1.一般性突发事件。即仅有少量围观的舆情（阅读量、跟帖量、舆情总量等数量不多），且未有主流媒体（电视、报刊）介入报道，评论量也是零星分布的舆情。由工作小组协调相关涉事主体及时解决其诉求，回应其关切。
2.较大突发事件。涉及有损学校和后勤形象的敏感信息在不同网站出现的，评论量、负面声音有所上升，发酵趋势明显的舆情。由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并协调相关涉事部门及时解决其诉求，回应其关切。
3.重大突发事件。涉及重点领域、重要节点、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敏感信息或活动被媒体迅速发酵，或有主流媒体（电视、报刊等）介入报道，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舆情。通过各种途径和载体发表、传播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涉及意识形态的群体性骚乱、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和其他宗教、邪教活动等。由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并成立工作专班，在学校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及时有效化解事件危机。
（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程序
1.快速启动应急预案。一旦出现意识形态突发事件，需迅速启动应急程序，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1）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掌握意识形态突发事件线索后，迅速调查核实，第一时间向工作小组汇报并加强沟通。
（2）工作小组收到有关意识形态突发事件的信息后第一时间对意识形态突发事件进行研判，问题较轻的及时指导涉事部门开展处置工作，问题较为严重或把握不准的马上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2.快速成立工作专班。针对重大突发事件，成立处置工作。
（1）成立处置工作小组。组长原则上由党总支书记担任，成员在应急工作小组成员中抽调组成。
（2）工作小组负责及时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相关工作，并在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及时有效化解事件危机。
（三）意识形态突发事件的追责
1.后勤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履行职责或玩忽职守，并造成不良后果，参照《嘉应学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检查考核实施方案》追究相应的责任。
2.涉事职工的行为按《嘉应学院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试行）》追责。涉及违反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按要求做好配合调查工作，依法依规处置。
本预案经后勤处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本预案由后勤处意识形态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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